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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九八年我“下岗”后 

开了一个洗衣店。前年秋季，一位顾 

客来店，取她丈夫送来的五件衣服， 

她没拿我给她丈夫开的取衣凭证，却 

和我大喊，说我太死板。我向她解释， 

她象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坚持要把衣 

服拿走，然后大喊再也不到我这里洗 

衣服了。我想着师父讲的法，告诉自己不能和她动气。

过了十多分钟，她平静了。我向她丈夫核实了一下

确实没错，就答应把衣服给她，并拿出在她衣服里洗出

的四百元钱递给她。她愣愣地站在那不敢接，我把钱放

到她手里说：“是你的。”她红着脸说：“真不好意思，

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人，下回我还到你这里来洗衣服。”

我说：“这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 

她很吃惊地问：“你师父是谁？”我说：“我师父大

名鼎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的。”她

点点头。我又说：“如果在以前，我早就和你干起来了。”

从那以后，她来我店洗衣服的次数更多了，她还说，

我店洗的衣服比哪洗的都干净。 

这些年，这样的事遇到很多。自从一九九七年修炼

大法，我一点点地按《转法轮》中讲的去做，去掉私心，

不再争名夺利，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祥和。◇ 

 

法 轮 功 简 介 
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

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为标准修炼人的心性、做好人、做更好的

人。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

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

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

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

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吉林省长春市地质宫门前两
千多人晨炼的壮观情景。  

【明慧网】经过四年

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

第九庭法官 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 作出一项深具

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

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

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

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而下达国际通缉令，命令

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 

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

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

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

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

的蔑视。”Lamadrid 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

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

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

原则”。他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

——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

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起起诉诉迫迫害害元元凶凶江江罗罗  
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

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Elas 及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

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

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 Lamadrid 负责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

轮功迫害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审理。

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罪名相同。 

  调调查查迫迫害害真真相相  法法官官亲亲自自赴赴美美取取证证  
二零零六年初，联邦刑事庭第九法庭开始对江泽

民、罗干在中国对法轮功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

Lamadrid 法官针对案件进行多方取证。在此期间，来

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前往阿根廷出庭作证，非法

轮功学员也前往阿根廷作证，如来自加拿大的乔高先

生及麦塔斯博士。自零六年四月三日至零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法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法庭上收集了

九个证人的证言。 

二零零八年四月，Lamadrid 法官获得最高法院的

许可及财务上的资助，前往纽约会见更多的受害者，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法官亲赴阿根

廷驻纽约总领事馆，向十位居住于美国的证人取证。

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和多边组织关于江罗迫害

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也被法官加入此案卷宗。 

在这期间，中共用尽流氓手段企图阻止此案的进

行，但是，Lamadrid 法官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调查并

正式裁决逮捕两名刑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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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吴桥县优秀教师遭迫害家破人亡 在中共一九九九年

七月迫害法轮功后，河 
北吴桥县桑园镇林庄中学教导主任

刘志刚与妻子高丽华因坚信“真善

忍”、讲清法轮功遭迫害真相，曾

遭当地政府非法关押，被迫害的家

破人亡，高丽华于零四年三月含冤

离世。刘志刚被逼流离失所，至今

已九年。 

刘志刚，大专文化，原河北吴

桥县桑园镇林庄中学教导主任，祖

籍河北景县城关马庄。刘志刚九七

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严

格要求自己，清正廉洁，为人正直，

工作成绩优异。九七、九八年先后

在国家级专业杂志上发表两篇教育

科研论文，其中一篇在九九年被国

家科技部收录在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科研论文集中。刘志刚年年担任初

中毕业班教学，所任学科考试成绩

在单位年年名列前矛，九七、九八、

九九年连续被单位评为“优秀教师”

或“模范工作者”。刘志刚在担任林

庄中学教导主任后，使林庄中学教

学成绩在全县后位跃升到前几位。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刘志刚

作为良心公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

访，被当地公安劫持、非法关押于

吴桥县看守所长达四个月。刘志刚

绝食抗议这种非法迫害，在零一年

四月底被释放。刘志刚回家后，单 

位不仅不开工资、不让上班，还派人

轮流二十四小时监控软禁。刘志刚给

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县教育局

写信控告这种非法作为，一周后解

除。接着由单位出面准备给刘志刚办

洗脑转化班，被刘志刚拒绝。刘志刚

在电话中给吴桥县桑园镇教育办公

室校长邵义和说：“我按‘真善忍’

做好人往哪转化？转化成吃喝嫖赌

的人吗？”办洗脑转化班破产后，随

后吴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派三部车

十二人气势汹汹再次非法抓捕刘志

刚准备劳教，结果未遂。刘志刚从此

被逼流离失所。 
刘志刚之妻高丽华，原河北省吴

桥县粮食局食品厂职工，原籍河北省

景县刘集乡邱庄。高丽华九八年修炼

法轮功，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属院都

是公认的好人。夫妻俩常年主动无偿

承担家属院垃圾池的整洁卫生。 
二零零零年九月高丽华因散发

法轮功真相传单，遭吴桥县公安局国

保大队勒索四千元。零一年六月刘志

刚被逼流离失所后，高丽华曾遭吴桥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软禁、监控、

恐吓，并胁迫她一起非法抓捕其丈

夫。高丽华被逼无奈之下，舍下上初

一的幼女和丈夫一起流离失所。吴桥

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从零一年至 
 

们双方亲友非法骚扰、恐吓、绑架关

押、勒索、殴打等。遭非法关押、勒

索的亲友有：高丽华的弟弟和二哥

（遭勒索五千元）、刘志刚大姐家的

外甥（遭勒索三千元）、刘志刚的二

哥和三姐夫（遭勒索一万元）；双方

父母更是屡遭骚扰、恐吓；零三年六

月吴桥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在景县

警察的配合下，为诱捕刘志刚夫妇，

对在景县上初三正准备升学考试的

刘志刚女儿，在中专、高中升学考试

前非法勒令停课达十多天，使刘志刚

女儿考试成绩受到严重影响。 
几年的颠沛流离和高压恐怖，以

及警察对双方亲友非法恶行，加之上

不能照顾七八十岁的双方老人，下不

能抚养幼女。这一切给高丽华带来无

法承受的精神痛苦，致使高丽华原本

因修炼法轮功而健康的身体，在零三

年九月突患重病，医治无效，于零四

年三月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三岁。 
迫害刘志刚夫妇的直接责任者

有：吴桥县公安局主管法轮功副局

长：李立平；吴桥县公安局国保大队

原大队长：王长桥；吴桥县公安局国

保大队原大队长：崔景海；吴桥县公

安局国保大队原中队长：陆保利；吴

桥桑园镇教育办公室校长：邵义和。

 

零四年为非法抓捕

到刘志刚夫妇，对他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所有的镇压行为都是违法犯罪！

在央视播放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自焚者”王进东腿上装汽油

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完好无损。本人过做试验，五秒钟雪碧瓶开始变

软，十秒钟缩成小疙瘩并燃烧。 汽油燃烧，火温度可达 410 度以上，这样

的高温，王进东耳朵没烧坏，头发没烧焦，还能喊口号。有趣的是警察拎

着灭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

他身上。您说这不是演戏又是啥？（文／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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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和

个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据此：1999 年 7 月 22 日，全国

上下，媒体大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

轮功的决定》；随后公安部又发布了一个：依据民政部

的取缔决定而做的通告。民政部、公安部没有立法权，

它们的决定、通告不是法律！ 

 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

一次说：“法轮功是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表

了题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江泽民个人和人

民日报评论员都没有立法权，他们的话和文章不是法

律，他们定谁为邪教不仅无效，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999 年 10 月 30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一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的法律文

件：《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是

《决定》中根本未提法轮功一个字。既然全国人大并未给

法轮功定性，怎么可能成为镇压的依据呢？ 

 99 年 10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

第 47 次会议，和 99 年 10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079 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

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且不

说“两高”在这里越权解释法律，是公然违反宪法的严重

行为，单说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

教的规定，它们在这里又是解释谁的法律呢？依此而修改

的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强加

于法轮功，当然也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了。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现行法律中根本没有一条法律将

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